关于对企业老工伤人员进行实名登记的通知
为做好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，现决定对企业老工伤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核实，请我市企业老工伤人员和工亡遗属于2011年3月10日前携带本人户口本、身份证、工伤证原件和原始病历、诊断书以及其他工伤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，一寸近期免冠照片4张到各自户口所在地的区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所属单位办理登记、核实等相关事宜，请互相转告。
联系人及咨询电话：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：6985317
联系人：盖永军   苏丽   于洋
乌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3666597
联系人：王旭升
海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4022239
联系人：佟欣
 海勃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2059736
联系人：苏国华
特此通知
               乌海市人力资源有和社会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
